國立鹿港高級中學教職員獎懲案件擬議表

	工作計劃
	

	日期文號
	

	工作期間
	

	績效檢討

或評估
	

	工作人員及獎懲建議：

	職稱
	姓名
	工作內容或具體事實
	獎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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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人事室審查意見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業務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1. 填表說明

2. 本表劃雙線以前各欄由業務單位填寫，「日期文號」欄無者免填。「工作人員及獎懲建議」欄請依人數自行畫格線，依式填列。

3. 所列事實合於「教育專業人員獎懲標準」規定者，逕由人事室依上開標準簽請校長核事後辦理發佈；其因事實較為抽象或為上開標準所未規定者，人事室得簽由校長核可後，提考核委員會審議。

4. 本表經校長批示後，請送人事室辦理。

